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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评审细则
 
为做好竞赛工作，根据《湖北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方案》和《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方案》，特制定本细则。
一、评委会组成
评审委员会由教学经验丰富、熟悉教学规律、热心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副教授以上职称以及往届获省级教学比赛奖励的人员组成，现场进行评分，确定竞赛成绩和名次。预赛阶段的评审委员由各二级学院自行聘请，决赛阶段的评审委员由教务处聘请。
二、决赛阶段评审办法
（一）竞赛成绩采用百分制
分值组成为：教学设计20分，课堂教学75分，反思答辩5分，总计100分（评分表见附件3、4、5）。
（二）实行实名制评审
现场评审由专家组长主持，评委按照《评委工作守则》进行实名评审、现场评分。
（三）竞赛成绩统计
选手最终得分计算办法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如出现评审小分与总分不一致时，以小分为准。整个赛事结束后，选手可以查阅本人评分结果。    
